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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銀行定存場景的保障型保險銷售自律規範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 1 條 

為使保險業與經主管機關許可

兼營保險代理人或保險經紀人

業務之銀行（以下簡稱合作銀

行）合作辦理一站式申辦定期

存款與網路投保之業務（以下

簡稱本業務）有一致性的規

範，並強化保險業對於合作銀

行之相關管理措施，以保障金

融消費者之權益，特訂定本自

律規範。 

第 1 條 訂定目的 

為使保險業與經主管機關許可

兼營保險代理人業務之銀行

（以下簡稱合作銀行）合作辦

理一站式申辦定期存款與網路

投保之業務（以下簡稱本業務）

有一致性的規範，並強化保險

業對於合作銀行之相關管理措

施，以保障金融消費者之權

益，特訂定本自律規範。 

1. 明定本自律規範之訂

立目的。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新增兼

營「保險經紀人」業務

之銀行。 

第 2 條 

本業務係指要保人透過合作銀

行之網路銀行（網頁或 App）註

冊取得合作銀行之網路投保資

格後，同時開立定期存款帳戶

及透過合作銀行向保險業投保

保障型保險，並授權合作銀行

自定期存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

活期帳戶進行保險費扣款。 

前項保障型保險範圍係指定期

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及其附加

之實支實付型傷害醫療保險。 

第 2 條 名詞定義 

本業務係指要保人透過合作銀

行之網路銀行（網頁或 App） 註

冊取得合作銀行之網路投保資

格後，同時開立定期存款帳戶

及向合作銀行投保保障型保

險，並授權合作銀行自定期存

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活期帳戶

進行保險費扣款。 

1. 明定本業務之名詞解

釋。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明訂險

種範圍並酌修文字。 

第 3 條 

保險業辦理本業務，除本自律

規範外，並應遵守保險法、消

費者保護法、金融消費者保護

法、個人資料保護法、金融服

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保險業辦

理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保險

業經營電子商務自律規範、保

險業辦理資訊安全防護自律規

範等相關法令及自律規範之規

定，並應落實資訊安全防護、

防制洗錢控管及要保人權益保

障。 

第 3 條 法令遵循 

保險業辦理本業務，除本自律

規範外，亦應遵守保險法、消

費者保護法、金融消費者保護

法、個人資料保護法、金融服

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保險業辦

理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保險

業經營電子商務自律規範、保

險業辦理資訊安全防護自律規

範等相關法令及自律規範之規

定，並應落實資訊安全防護、

防制洗錢控管及要保人權益保

障。 

1. 明定保險業及合作銀

行辦理本業務應遵循

之相關法令規定。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納入保

險經紀人之相關規範

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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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應要求合作銀行辦理本

業務，應遵守本自律規範及前

項應共同遵循之規範、保險代

理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理

網路投保業務及網路保險服務

管理辦法、保險代理人業經營

電子商務自律規範、保險代理

人公司資訊安全作業控管自律

規範、保險經紀人資訊安全作

業控管自律規範、保險代理人

公司（含兼營保險代理人業務

之銀行）辦理檢核管理作業程

序自律規範、保險經紀人公司

及銀行系統檢核作業自律規

範、金融機構辦理電子銀行業

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等相關法

令及自律規範之規定。 

保險業應確保合作銀行辦理本

業務，除前項應共同遵循之規

範外，亦應遵守保險代理人公

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理網路投

保業務及網路保險服務管理辦

法、保險代理人業經營電子商

務自律規範、保險代理人公司

資訊安全作業控管自律規範等

相關法令及自律規範之規定。

第 4 條 

保險業應要求合作銀行辦理本

業務執行時應包含下列風險控

管及控制措施： 

一、要保人須登入合作銀行之

網路銀行（網頁或 App），

始能申辦本業務。 

二、要保人註冊合作銀行之網

路投保會員，應同意「個

人資料保護法告知義務事

項」、「同意網路投保聲明

書」及「○○銀行網路保

險服務定型化契約」等相

關文件。 

三、要保人開立定期存款帳戶

及透過合作銀行向保險業

網路投保保障型商品，應

同意電子存單約定條款、

網路投保聲明書、商品條

款、個人資料蒐集、處理

及利用告知事項、保險資

料使用同意書、保險費自

動轉帳付款約定條款等相

第 4 條 風險控管措施 

合作銀行辦理本業務執行時應

包含下列風險控管及控制措

施： 

(一)要保人須登入合作銀行之

網路銀行（網頁或 App），

始能申辦本業務。 

(二)要保人註冊合作銀行之網

路投保會員，應同意「個

人資料保護法告知義務事

項」、「同意網路投保聲明

書」及「○○銀行網路保

險服務定型化契約」等相

關文件。 

(三)要保人開立定期存款帳戶

及向合作銀行網路投保保

障型商品，應同意電子存

單約定條款、網路投保聲

明書、保障型保險商品條

款、個人資料蒐集、處理

及利用告知事項、保險資

料使用同意書、保險費自

動轉帳付款約定條款等相

1. 明定保險業及合作銀

行辦理本業務應採取

之業務流程及風險控

管措施。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第 1項

第 3款酌修文字；第 1

項第4款新增保險費扣

款授權方式；明訂第 1

項第6款合作銀行須完

成電訪後始得將投保

資料傳送予保險業之

規範；第 2 項依據本業

務實際流程酌修文

字；明訂第 3項保險契

約不成立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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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 

四、要保人授權合作銀行以定

期存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

活期帳戶進行保險費扣

款。前段之授權方式係指

以下列方式之一完成授權

者： 

(一)與合作銀行直連方式授

權，並以一次性密碼

（OTP）、生物辨識、行

動身分識別（Mobile ID）

或金融行動身分識別

（金融 Fast-ID）確認身

分後完成授權。 

(二)運用台灣票據交換所電

子化授權系統（eDDA）

完成授權。 

五、合作銀行須於一站式之申

辦頁面上明確標示定期存

款商品和保險商品之契約

存續為各自獨立，如其中

一項商品期滿、失效或解

除契約，不影響他項商品

效力。 

六、合作銀行須全面電話訪問

後，始得將要保資料傳送

至保險業。 

保險業自合作銀行收受要保資

料，應確保要保人符合承保資

格，完成核保並於首次保險費

扣款後，保險契約始成立生

效，保險業應寄發電子保單予

客戶。 

如要保人不符承保資格或未成

功扣款，保險業應以簡訊或電

子郵件等方式通知要保人保險

契約不成立。 

關文件。 

(四)要保人授權合作銀行以定

期存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

活期帳戶進行保險費扣

款。前段之授權方式包括

且不限於以下方式： 

1. 與合作銀行直連方式授

權，並以一次性密碼

（OTP）確認身分後完成

授權。 

2. 運用台灣票據交換所電

子化授權系統（eDDA）

完成授權。 

3. 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

方式。 

(五)合作銀行須於一站式之申

辦頁面上明確標示定期存

款商品和網路投保保險商

品各自獨立，如其中一項

商品期滿、失效或解除契

約，不影響他項商品效力。

保險業於受理投保作業後，於

核保前應確保要保人符合承保

資格，自約定之定期存款帳戶

之月配息撥入活期帳戶進行保

險費扣款後，始完成核保。保

險業於核保後，應寄發電子保

單。 

第 5 條 

合作銀行須於送件予保險業前

進行全面電話訪問，以確保要

第 5 條 電訪規定 

合作銀行須於受理投保後進行

全面電話訪問，以確保要保人

1. 明定合作銀行辦理本

業務之電訪確認及相

關錄音、存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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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之投保意願及知悉保險契

約成立時點，如經確認要保人

並未投保者即不予受理。 

前項電話訪問，若電話聯繫未

成或拒訪者，合作銀行應補寄

信件、簡訊或電子郵件提醒相

關投保權益。 

第一項電話訪問過程應經要保

人同意全程錄音並備份存檔，

如要保人為聽語障人士者，其

確認投保意願之方式得以簡

訊、電子郵件或足資辨識之方

式替代電話訪問。電話訪問紀

錄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要保人確認於合作銀行開

立定期存款帳戶及網路投

保保障型商品。 

二、要保人知悉合作銀行自定

期存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

之活期帳戶進行保險費扣

款。 

三、要保人知悉保險契約將於

一個月後成立。 

之投保意願。 

前項電話訪問，如經確認要保

人並未投保者即不予承保。合

作銀行應通知並確認要保人知

悉保險契約是否將於一個月後

成立。若無法電話聯繫到要保

人或要保人拒訪，合作銀行應

補寄信件、簡訊或電子郵件提

醒相關投保權益。 

第一項電話訪問過程應經要保

人同意全程錄音並備份存檔，

如要保人為聽語障人士者，其

確認投保意願之方式得以簡

訊、電子郵件或足資辨識之方

式替代電話訪問。至電話訪問

紀錄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要保人知悉於合作銀行開

立定期存款帳戶及網路投

保保障型商品。 

(二)要保人知悉合作銀行自定

期存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

之活期帳戶進行保險費扣

款。 

2. 參考保險業招攬及核

保理賠辦法第 6條第 1

項第 12 款第 2目，合

作銀行已對客戶辦理

電話訪問，保險業免再

針對相同事項對客戶

辦理電話訪問。 

3.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4. 參酌會議記錄酌修文

字，並將原列第2項「要

保人知悉保險契約將

於一個月後成立」移列

至第 3項新增為第 3

款。 

第 6 條 

保險業及合作銀行辦理本業

務，應於申辦定期存款帳戶與

網路投保時，確保要保人無以

下情形發生： 

一、非要保人本人於合作銀行

開立定期存款帳戶及網路

投保。 

二、保險費扣款帳戶與定期存

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之活

期帳戶不一致。 

第 6 條 禁止事項 

保險業及合作銀行辦理本業

務，應確保無以下情形發生：

(一)非要保人本人於合作銀行

開立定期存款帳戶及網路

投保。 

(二)保險費扣款帳戶與定期存

款帳戶之月配息撥入之活

期帳戶不一致。 

1. 明定保險業與合作銀

行辦理本業務，應確保

無非本人開戶及網路

投保，或扣款帳戶與月

配息撥入帳戶不同之

情形發生。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酌修文

字。 

第 7 條 

保險業及合作銀行辦理本業

務，應取得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國際標準認證（ISO27001）、個

人資料管理系統（PIMS）之認

證，針對所傳輸之個人資料應

第 7 條 資安規範 

保險業及合作銀行辦理本業

務，應取得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國際標準認證（ISO27001）、個

人資料管理系統（PIMS）之認

證，針對所傳輸之個人資料應

1. 明定保險業及合作銀

行辦理本業務，應取得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料

管理系統之相關認

證，並針對資料保存、

傳輸與儲存、存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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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適當之保護設備或技術，

並採取適當之存取管制。 

一、保險業及合作銀行應留存

相關交易及稽核軌跡，並

留存紀錄，相關文件保存

期限至少五年。 

二、資料及檔案之傳輸與儲

存，應依主管機關要求之

資訊安全防護相關規範辦

理。 

三、保險業及合作銀行辦理本

業務使用之 API，控管機制

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一)保險業開發之 API，須進

行程式版本控管、功能

性驗證、程式源碼掃描

及安全性測試，經主管

核准後上線至 APIM 平

台。 

(二)保險業提供合作銀行使

用之 API，須依申請內容

於 APIM 平台上進行設

定，限制外部使用來

源，避免未經授權者使

用此 API。 

(三)APIM 軟體及人員之資訊

安全防護配套措施： 

1. APIM 軟體須定期進行

安全性更新。 

2. 合作銀行須註冊審核

通過，始得向保險業提

出申請，並經保險業之

資訊與業務權責單位

審核資格後，始可使用

相關 API。 

3. API 開發者與管理者

分層負責，開發者僅能

在測試環境中進行

API 組裝與測試，正式

環境僅能由管理者執

建置適當之保護設備或技術，

並採取適當之存取管制。 

(一)保險業及合作銀行應留存

相關交易及稽核軌跡，並

留存紀錄，相關文件保存

期限至少五年。 

(二)資料及檔案之傳輸與儲

存，應依主管機關要求之

資訊安全防護相關規範辦

理。 

(三)針對所傳輸之個人資料，

保險業及合作銀行應建置

適當之保護設備或技術，

採取適當之存取管制。 

(四)保險公司及合作銀行應監

控並建立資通安全事件通

報程序，遇事件發生時，

相關單位及人員應依相關

通報程序辦理。 

及技術，及通報程序採

取適當措施，以維護資

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

護。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將業務

試辦時之 API 控管措

施完整納入本自律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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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四)強化 API 資訊安全之控

管措施： 

1. 保險業須依財金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開放應

用程式介面(Open 

API)業務安全控管作

業規範」之安控要求辦

理： 

網路傳輸協定使用

HTTPS，正面表列並限

制僅接受所需之

HTTPS，採用 SSL 加密

TLS 1.2(含)以上版

本；進行欄位格式檢

查、採取連線限制與逾

時中斷等機制。 

2. 定期針對 API 管理主

機弱點掃描與滲透測

試，漏洞修補。 

3. 使用金鑰(API Key)來

進行識別認證。 

4. 每年定期檢視帳號與

API 授權合理性。 

5. 證據保全、軌跡留存

(Log Management)。 

6. 即時事件監控。 

四、保險業及合作銀行應監控

並建立資通安全事件通報

程序，遇事件發生時，相

關單位及人員應依相關通

報程序辦理。 

第 8 條 

保險業應將本自律規範相關作

業程序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項目，依「保險業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相關規

定辦理。 

保險業違反本自律規範經查核

屬實者，提報各該公會理（監）

 參酌會議記錄，明訂保險

業辦理本業務應將相關

作業程序納入內部控制

及內部稽核項目進行辦

理，並明訂違反本自律規

範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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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處以新臺幣 5萬元以上，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之罰款；前

述處理情形並應於 1 個月內報

主管機關。 

第 9 條 

保險業辦理本業務，應將本自

律規範第三條至第七條所定規

範，要求合作銀行遵守並納入

合約內容加強管理，並應明定

違反時之處理機制。 

 參酌會議記錄，明訂保險

業辦理本業務應將本自

律規範相關規定納入與

合作銀行之合約。 

第 10 條 

本自律規範由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與中華民國產

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共同訂

定，經各該公會理（監）事會

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第 8 條 施行程序 

本自律規範由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與中華民國產

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共同訂

定，經各該公會理監事會決議

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1. 明定本自律規範之施

行程序。 

2. 比照其他自律規範刪

除各條名稱。 

3. 參酌會議記錄酌修文

字。 

 

 

 

 

 


